
 

社会协调的行为机理及其实验证据
——兼对杜宁华先生批判的回应之二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运用萃取法和溯因法可以从大量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实验中提炼出“为己利他”行为机理。

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我们不仅可以很好地理解广泛存在的社会合作现象，而且也有助于将个体

互动导向社会合作，因而可以成为社会协调的基本行为机理。同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可以有效

解释各种合作性的博弈均衡，也可以很好地预见博弈的均衡结果，因而也就可以成为博弈论的基本分

析思维。显然，这些都在文章所列举的那些典型博弈模型以及相应的博弈实验中得到充分印证。此外，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很大程度上也契合了众多的行为实验结果，这些行为实验都在不同维度上引入了

现实因素而不是遵循主流的“双盲”程序，因而也可以作为对杜宁华先生批判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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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如何从经济实验认识行为逻辑

经济理论往往难以为具有明显局部性的经验数据或实验数据所证实或证伪，以至传统的

证伪主义也逐渐发展为精致的证伪主义。查尔默斯写道：“精致否证主义对科学的说明以及它

对科学成长的强调，把关注的焦点从单一理论的价值转向相互竞争的理论的相对价值。精致否

证主义所提供的是一种动态的对科学的描述，而不像大多数朴素否证主义者那样提供的是静

态的说明。对一个理论，精致否证主义不是问：‘它是否是可否证的？’‘它有多大的可否证度？’

以及问：‘它是否已经被否证了？’而是更恰当地问：‘这个新提出来的理论是否是它所挑战的一

个理论的可行的替代者？’一般而言，一个新提出的理论如果比它的竞争对手更可否证，尤其

是，如果它能预见它的竞争对手尚未触及的一种新的现象，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值得科学家

考虑的理论而被接受。” ①
那么，我们又如何评判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优或更劣呢？一般

地，判断和比较经济理论优劣的根本标准不是它的预测力而是它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从根本

上体现为它的内部有效性，
②

这也是笔者与杜宁华先生的共识。

收稿日期：2017-11-12

基金项目：广东省创新团队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与政策体系”（2016WCXTD001）。

作者简介：朱富强（1971－），男，江苏丹阳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 20 卷 第 3 期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Vol. 20 No. 3
2018年6月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un. 2018

DOI: 10.16538/j.cnki.jsufe.2018.03.008

①[澳]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6页。

②朱富强：《计量结果的基本特性及其实践价值——兼论经济理论的评判标准和发展路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4年第2期。



问题是，我们如何评判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这里就体现了笔者与杜宁华先生的深刻分

歧。笔者强调，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与其说是体现在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所赋予的严谨性

上，不如说更应体现在真实世界中的行为逻辑上。显然，为了对真实行为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

现象给出更合理、更有力的解释，经济实验的情境设计也就需要引入更多的现实因素考虑，乃

至逐渐接近真实世界。
①

当然，在任何实验室实验中，我们都无法考虑到真实世界中的所有因

素，否则就等于或不如直接观察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相反，每次实验室实验都只是关注少数

因素，但绝不能是每次都只关注同一因素，更不能仅仅设定无关现实的因素。这样，通过一个

个实验室实验及其结果，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真实世界的行为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出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体系，或者推动经济理论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很大程度上，这是众多

行为经济学家的工作路向，同时也是我们对杜宁华先生批判的逻辑回应，他更倾向于遵循弗农•史

密斯等开辟的实验经济学主流路线，把经济理论内部有效性视为行为逻辑的一致性，进而通过

对“无关”因素的控制来检验经济理论和经济思维。
②

然而，由于被检验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建

立在这种被控制的环境及其衍生的假设前提之上的结果，这种检验就成为罗德里克所批判的

自我确证。

当然，这里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我们又如何从一个个孤立的实验结论和发现中获得全面

的认知？进而揭示真实世界的行为机理和行为逻辑呢？这就涉及萃取法和溯因法的运用以及由

此形成的契合思维。如何进行萃取？根本上在于使用“正反合”的综合思维。如何进行溯因？根

本上需要借助人的知性思维对大量的经验观察和实验发现进行契合。一般地，溯因法既不像演

绎法那样准备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理论，而是为了解释而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理

论；也不像归纳法那样试图从特殊结论推出一般法则，而是从影响中寻求原因以提供解释。相

反，我们借助溯因推理来形成假设和新的分析框架，进而为阐释新概念、形成假说和验证假说

提供依据，从而通过知识和思维的契合而不断推动经济理论的进步。
③

因此，运用萃取法和溯因法以及由此衍生的契合思维，我们就可以摆脱先验逻辑前提和逻

辑关系的束缚而深入考察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一方面，在分析逻辑前提时，契合思维要求

充分考虑人性中的本能和亲社会性这两大内容，并把人类行为的基本目的和为此采取的社会

化手段结合起来；由此，就可以得到更贴近现实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通过“利他”的合作手

段来实现“为己”的个人目的。另一方面，在分析逻辑关系时，契合思维要求充分考虑到人们在

长期互动中建立起来的习惯、惯例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并从社会互动中理解人类理性的演进

和提升；由此，就可以在通感和移情效应的基础之上深入理解“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认识现实

生活中人们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关注。
④

事实上，真实世界的人类行为与标准经济理论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距，如他们并不是只

关心个人利益的经济人，而是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正义感，这是形成分工合作以及分工和合作

半径都在不断拓展的社会基础。关于这一点，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以及信任博弈等实验

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差异厌恶”理论。泽尔腾就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为了达到收益的愿

望水平而会寻找一些可取的线索，如序数势力和公平份额等，而公平份额和权重分派的结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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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公平标准。
①

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Thaler）更早就揭示了消费者内含的公平偏

好，在决策时不仅考虑哪些对自己有利，也考虑哪种是公平的行为；
②

而且，人们往往还会个人

承担成本来惩罚那些背信行为。
③

甚至杜宁华也指出，“双盲”实验中同样发现了利他主义因素。

很大程度上，这些经验现象和实验结果都可以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加以解释。从这个角度上

说，“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比理性经济人假设提供了更好的博弈思维，更有利于对互动行为进行

分析，也更有利于对行为实验结果进行解释，从而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更好的分析框架。
④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1）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对主要博弈类型作一

均衡分析和重新解读；（2）基于一些行为实验数据对“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进行检验。这两方面

工作将会加深我们对真实的行为机理和行为逻辑的认识，同时表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

可以解释传统理论能够解释的行为和现象，而且也可以解释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行为和现象，

进而就有助于推动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同时，本文的分析意味着，“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是契

合众多行为实验的结论而形成的，这些行为实验都在不同维度上引入了现实因素而不是遵循

主流的“双盲”程序，这也可以作为对杜宁华先生批判的回应。

二、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博弈解释

主流博弈论专家基于最小最大的思路不断精炼纳什均衡，试图在各种复杂的情形中寻找

到唯一的均衡，从而在数学意义上建立子博弈完美均衡、序贯均衡、完美贝叶斯均衡、精炼贝

叶斯均衡等概念；但是，这些均衡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基于形式逻辑的运算，而并没有来自行

为实验的充足证据。事实上，任何个体的社会行为都不是完全基于行动功利主义原则，而是深

受伦理关系和规则功利主义的制约，从而会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行为选择加以自我限制。布坎南

就指出，“每个博弈者之所以同意约束自己，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限制，而

是因为只有接受这样的约束，才能确保对另一方主体进行相应的控制。” ⑤
很大程度上，认知

力、意志力和亲社会性就构成了人类的真正理性，其中，认知力反映出行为者对自身最优目标

本身的认知程度，意志力反映出人们为实现最大化目标而对短期诱惑的“克制”能力，而亲社会

性则是为追求长远利益而进行社会合作的基础。
⑥

正是基于对长期和整体利益的追求，人类能够超越自我而追求社会和谐发展，进而也就衍

生出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强调，个人在进行决策

时必须考虑自身行为和策略对其他人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他人行为之反动，从而通过有意

识地增进其他人的利益以最终实现自身利益；也即，不能只孤立地考虑一次性行为，而是要将

所有行为组合起来考虑，从而追求长期利益的最大化。
⑦

这样，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采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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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或策略，那么就会得出与主流博弈论截然不同的结论。为此，这里首先运用“为己利他”行为

机理对几类重要博弈类型的均衡解作一新的解释。

例1：存在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博弈。在图1所

示的囚徒博弈中，纯策略的纳什均衡解为（坦白，坦

白），这也是主流思维的占优策略均衡。但显然，这个

均衡对任何囚徒来说都不是理想的。那么，囚徒们是

否存在某种行为机理而在互动中实现更好的均衡结

果呢？这就要跳出理性经济人的思维。假设初始状态

是（不坦白，不坦白），那么，按照经济人的思维，囚徒A的最佳行为是从不坦白转向坦白，此时

他可以获得净收益1；但当博弈状态转向（坦白，不坦白）后，囚徒B的最佳行为也是从不坦白转

向坦白，此时他可以获得净收益5。这样，均衡就是（坦白，坦白），这是嵌入行为功利主义的经

济人行为之互动结果。显然，主流博弈论在分析策略或行动的选择时每次都以一次性行为的结

果为基准，但是，如果能够将两次行动或更多次行动组合起来考虑，那么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

结果。事实上，如果囚徒A足够理性，那么，他就可以预期到，他从不坦白到坦白的转向会促使

囚徒B也发生相应的转向，从而最终会陷入（坦白，坦白）这一更坏的结果；考虑到这些，即使囚

徒A有由不坦白向坦白转换的足够动机，他也缺乏转换的充分理由。

显然，如果囚徒们都能够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带来的后续影响，从而将策略转换的足够动

机和充分理由区别开来，那么，（不坦白，不坦白）的初始状态就不会改变；相反，如果初始状态

是（坦白，坦白），那么通过两个阶段的转变就可以达到（不坦白，不坦白）的结果。这也就是“为

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思路：每个囚徒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必须考虑其策略给对方带来的影响，要

避免自身行为给对方的伤害，否则对方必然也会改变策略，最终使自己反受其害。也即，当囚

徒A试图选择坦白时，就必须料到这种行为将会损害囚徒B的利益，从而也必然会受到囚徒B的

报复；为此，囚徒A就会有意识地放弃坦白策略，相应地，B也会基于相同的行为机理，从而就会

有效地实现（不坦白，不坦白）均衡。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那些长期合作的犯罪团伙被抓获

后一开始就招供的毕竟只有少数；大量的行为实验也表明，受试者往往能够避免陷入囚徒困

境。
①

而且，“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策略思维也得到理论的证明，M. Smith给出的针锋相对战略

演化稳定证明就表明，演化必然导致不确定重复囚徒困境中选择针锋相对的战略。
②

所以，W.

Poundstone写道：“在囚徒困境中永远不要第一个选择背叛行为，这是一个博弈论观点。”③

例2：存在多个纳什均衡的博弈。在图2所示性别

战博弈矩阵中，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球赛，球赛）、

（ 歌 舞 ， 歌 舞 ） 和 混 合 策 略 纳 什 均 衡 [（ 1/5， 4/5） （ 4/5，

1/5）]，其支付得益分别为（2，4）、（4，2）和（8/5，8/5）。问

题是，现实生活中的夫妻会以（1/5，4/5）和（4/5，1/5）的

概率随机地选择球赛和歌舞吗？基本上不会。究其原

因，他们的利益根本上是一体的，从而不会分开来独自决策；而且，混合策略的均衡收益往往

要小于纯策略的均衡收益。同样，现实生活中的夫妻会固定不变地选择看球赛或歌舞吗？一般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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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5 −5

 
图 1    囚徒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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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赛 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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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性别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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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究其原因，这种组合的收益分配具有非常强的不公平性，会造成等级现象，从而无法

长期延续下去。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夫妻更为可能的行为又如何呢？一般地，他们会交叉轮流

地参加对方更为偏好的活动，从而每方可以获得3的平均收益，这显然远大于混合策略下的收

益8/5。事实上，任何一方希望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在决策时都必然要考虑另一方的利益，要

考虑到收益分配的公平性；相应地，在某一方比较特别的日子里，两人往往就会选择他更为偏

好的活动。这也就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所形成的制度性安排。进一步地，如果不存在交

叉轮流的行为方式，那么，利益紧密联系的成员就会组建一个共同体，共同行动的收益由共同

体成员所分享，这又引入了收入再分配的需要。

例3：没有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博弈。按照主流博弈

理论，图3所示博弈没有纯策略纳什均衡，而只有混合

策略纳什均衡：[（15/28，13/28）（15/28，13/28）]，其支付

得益为（865/28，865/28）。那么，现实生活中，该博弈的

均衡果真如此不确定吗？跳出理性经济人思维而采用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可以很容易地分析和判断博弈

均衡。根据“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任何博弈方要想增进自己的收益，首先必须增进对方的收

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人也会反受其害，最终结局就是两败俱伤。因此，分析博弈结果就必须

剖析各方的收益结构。就博弈方B而言，他的四个可能收益选项是：10、23、40、55。那么，他最可

能的收益有多大呢？先看收益55 ，它的取得以博弈方A的收益减少（从55减少为10）为代价，从

而必然会引起博弈方A的策略反弹（从D转向R），因而这种收益是不稳定的。再看收益40，有两

点：（1）它的取得不会损害反而可以增进博弈方A的收益；（2）在给定博弈方B选择策略D的情

况下，博弈方A的最佳选择也是D。因此，这种收益是有保障的，相应的策略也就是可行的。同

样，就博弈方A而言，他的四个可能收益选项是：10、23、40、55。显然，博弈方A取得55 这个收益

可以增进博弈方B的收益（从23上升到40），从而这一收益是有保障的且稳定可行的。基于上述

分析，（55，40）就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稳定均衡。

这个例子表明，那些在主流博弈论看来没有纯策略均衡的博弈，如果基于“为己利他”行为

机理进行分析也存在相对稳定的纯策略均衡，而且，这个纯策略均衡的收益帕累托优于混合策

略的纳什均衡。既然如此，主流博弈论为何会得出没有纯策略均衡这一结论呢？关键在于，主

流博弈论所依赖的是有限理性或短视理性，它只考虑一次性或小阶段的行为变动带来的收益，

而缺乏通盘地考虑整个博弈进程；这样，它就无法将策略改变的足够动机和充分理由区分开

来，无法以更长远的眼光审视收益组合（55，40）的稳定性。一般地，人类理性的根本特性就在于

它能够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审视和选择行为：一个人所考虑的互动进程更长，考虑的利益关系

更全面，那么，他的理性程度也越高；
①

同时，当理性程度越高的两个人相遇时，就越容易实现

帕累托增进的稳定均衡。

例4：存在唯一纳什均衡的动态博弈。在图4所示谢林（Shelling）描述的劫匪之抉择博弈中，

劫匪绑架人质后感到后悔而想罢手，却又担心人质被放后会报警。显然，按照主流博弈论的思

维，人质在释放后的最佳策略是选择报警，因而劫匪的最佳策略是遵循“不为人所负而先负人”

的机会主义原则而杀掉人质，从而获得收益组合为（0，–10）的均衡。相反，基于“为己利他”行

为机理，人质要获得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就必须以同理心考虑到劫匪的要求；反之，劫匪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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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d

R 23 10 40 23

D 10 55 55 40

 
图 3    没有纯策略的博弈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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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信人质的承诺，从而就可以实现收益组合 （5，3）

的均衡。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人员流动极其频繁

（这导致信任关系很难建立）的情形下，也时有撕票案

的报道；但是，杀掉人质的案例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情

形是，劫匪会释放人质，获释的人质也很少去报警。事

实上，不仅在电影里经常出现绑票事件，而且一些明

星在出道初期都曾受过黑社会组织的胁迫，但最后大

多达成了“共赢”结果。

那么，如何解释绝大多数劫匪宁愿冒着人质报警的风险而没有杀害人质呢？要知道，这些

劫匪的亲社会性往往都不强，但他们也没有穷凶极恶地大开杀戒，没有因一点小犯行而走上不

归路，而是对人质的承诺寄予了相当的信任。同样地，那些人质事后也很少选择报案，也在于

他们往往会作这样的推理：劫匪之所以选择释放我，是因为他相信我会坚守承诺；如果我事后

不守诺的话，劫匪现在也根本不会释放我。也即，他们体验到了“相忍为福”的箴言，认识到相

互信任、相互合作的需要；尤其是，人们往往能够从互动中识别出对方的特征以选择相应的合

作策略，这也就是高蒂尔提出的“有约束的最大化”。
①

这种基于相互信任而采取合作的例子确

定地展示在蜈蚣博弈中：按照主流博弈论所宣告的那种“不为人所负而先负人”的机会主义原

则，任何博弈方一有机会都会中断博弈进程；但是，绝大多数博弈方都不愿这么做，宁愿冒着

遭受巨大收益损失的风险。如何解释呢？究其原因，现实生活中人们大多能够考虑到对方的感

受和需要，大多能够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策略和行为，那种“一着不慎、满盘皆

输”的现象往往只是发生在高度对抗和竞争的情形中。

例5：没有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动态博弈。在图5所

示范•德蒙(V.Damme)提出的性别博弈中，
②

博弈的第

一阶段是博弈方1单独选择，第二阶段是博弈方1和博

弈方2共同选择的性别博弈。其中，性别博弈有两个纯

策略纳什博弈均衡（A，L）、（B，R）和混合策略纳什均

衡 [（3/4，1/4）（1/4，3/4） ]，其支付得益分别为（9，3）、

（3，9）和（9/4，9/4）。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究竟会出现哪

种均衡呢？显然，主流博弈理论并不能预知确切的均

衡结果，而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分析则可以提

供更明确的判断。实际上，在该博弈中，博弈方1的收益结构分别是：9、4、3、9/4和0，如果博弈方

1为得到9的收益而进行第二阶段博弈并选择A策略，那么就必须确保博弈方2在第二阶段一定

会选择L策略；但在没有充分沟通的情况下，这点无法保证，相反，如果博弈方2也追求自身的

最大收益9。这样，最终的收益结果就是（0，0）。即使两者都采取随机的混合策略，那么，博弈方

1最终获得的收益也只有9/4。显然，理性的个体应该清晰地预测到这一点，因此，博弈方1会在

第一阶段博弈开始就选择L策略而中止博弈，从而可以获得4这一次优收益。

当然，这个博弈是个明显的非零和博弈，（3，9）或（9，3）收益组合可实现的共同利益为12，

这大于（4，4）收益组合的共同利益8。那么，人类是否就无法获得这种合作收益呢？显然不是。

要实现更大的合作利益，关键就在于，参与者之间存在一些沟通和再分配机制。如果收益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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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谢林的劫匪抉择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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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范•德蒙的性别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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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初次的博弈决定，那么结果一般就只能是（4，4）；但如果存在收益再分配机制，就有可能实

现（9，3）或（3，9）的收益组合。至于再分配后两人的收益结构如何，则决定于两人的地位和相

关的社会认知，也即取决于泽尔腾提出的等量分配收益界限理论。基于这一思维，由于博弈方

1拥有4这一保留效用，因此，再分配的结果必须使博弈方1获得超过4的收益。从另一个角度上

讲，如果出现（9，3）或（3，9）的收益组合，就意味着，其中一方实施了利他主义行为。西蒙认为，

要使得这种利他主义行为具有普遍性，社会就应该对净收益剩余进行征税并用来贴补利他行

为者。
①

显然，尽管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一直对收入再分配制度心存疑义，但是“为己利他”行为机

理为收入再分配制度提供了合理化的逻辑基础。

三、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实验证据

上面的分析表明，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社会互动更容易导向合作。其实，合作现象

不仅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理论分析之结果，并与其他一些理论相通，而且也为大量的

社会经验和行为实验所证实。譬如，Akerlof等人的系列理论文章就表明，公平性可以为“工资为

何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以及导致非自愿失业的出现提供可能的解释；
②

而且，劳动经济学大量

的调查问卷也表明，刚性工资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雇主往往不愿意削减工资。
③

同样，无论是在

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心理学和政治科学等领域，上千个囚徒博弈的实验文献都发现，人类具有非

常稳固的合作倾向。
④

例如，Bohnet和Frey就发现，在政治领域、企业、家庭等各种情形中，人们

往往都是“租金的规避者”，他们不愿意投资那些只能增进自身收益而对其他人却是无生产性

的领域。
⑤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行为经济学及其分支——行为博弈论，近十几年来就取得了

飞速发展，它应用心理学规律而提出弱化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以及扩展现有经济理论的思

维和方法。因此，这里以行为经济学所提供的一些经验和实验的数据来为“为己利他”行为机理

的现实性提供检验。

例1：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单边博弈。在图6所

示的买卖单边博弈中，（低质量，不购买）是纯策略的

纳什均衡解，但是，这显然不是现实中的普遍情形，否

则就不会有交易和市场的出现和扩大了。那么，如何

解释现实世界中（高质量，购买）均衡的普遍存在呢？

事实上，在该博弈中，顾客有一个强力偏好（高质量，

购买），他之所以会选择不购买，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攫取更多的利益；相反，厂

商之所以选择低质量，目的在于攫取更多的利益，但结果是一无所获。因此，为了获得更高利

益，厂商就必须考虑到其行为不能损害顾客的利益，从而选择高质量。显然，这里“为己利他”
行为机理就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如果厂商选择了高质量，那么就会确实地导致（高质量，购

买）的帕累托有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对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反映。也就是说，在这类博

弈中，只要其中一方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就可以获得合作的结果。

1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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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买卖的单边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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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的双边博弈。在图7所

示的战争博弈中，（射击，射击）是纯策略纳什均衡，但

真实的战争充满了反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事发生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12月后英德双方士兵深

陷 在 巨 大 的 堑 壕 网 络 中 而 形 成 长 达 3年 的 阵 地 战 对

峙，堑壕的距离有的仅相隔约55米，但不断升级的战

争情形并没有出现，相反却出现了一些有意识的默契。例如，每天早餐时间双方士兵都在空中

竖起一块木板，当这块木板一竖起枪战便停止了，他们各自开始打水和取给养，而当木板倒下

时战争才重新开始；再如，双方官兵还会各自聚集在堑壕前沿举行即兴音乐会，当歌声从一方

阵地上飘到对方堑壕时还会引起对方士兵的一片掌声，甚至还会被要求再来一次；特别是，不

仅英德官兵唱颂歌、道问候、共度圣诞节，而且休战期间英德双方官兵在“无人地带”进行了多

场足球赛。显然，这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演化成了具体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真实博弈结

果，因为相似的环境使英德两国官兵彼此间产生了同情之心，从而即使对方暴露在射程之内也

不会射杀。艾克斯罗德写道：“尽管高级军官尽力想阻止它；尽管有战斗激起的义愤或杀人或者

被杀的军事逻辑；尽管上级的命令能够容易地制止任何下属试图直接停战的努力，这个（自己

活也让别人活）系统仍然存在和发展着。”①

例3：连续型的囚徒博弈。在图8所示两阶段博弈

中，（0，0）是纯策略纳什均衡，但显然，这对双方都不

是最佳结果。相反，根据“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博弈方

1希望最大化自身收益而不能损害博弈方2的收益，从

而会选择C策略；同样，博弈方2希望最大化自身收益

而不能损害博弈方1的收益，从而会选择c策略。这样，

就可以得到更优的（1，1）均衡。事实上，基于“为己利

他”行为机理的这一均衡结果已经为Fehr、Kirchsteiger

和Riedl的实验
②

以及Clark和Sefton的实验
③

所证实。为

此，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解释说：如果均衡是基于传统博弈论来进行计算的，那么非优化的

行为就会被预期。但问题似乎在于，在基于纳什均衡的主流博弈理论中，行为者并没有必然地

优化他的均衡路径。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寻求比传统博弈理论更复杂的理论：一般

地，在连续型博弈中，人们在修正自己信念的同时也在修正关于其他博弈方类型的信念，那些

受互惠影响的博弈方所关注的路径也与主流博弈论存在显著的不同。

显然，如果博弈方1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选择合作方式，那么受互惠的影响，博弈方

2也很有可能会选择合作的方式。但是，如果博弈方1选择的行为是非合作的，那么又如何保障

博弈方2会选择合作方式呢？而且，由于人类本身的社会性存在，人们往往愿意采取对方针对自

身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影响博弈方2的行为方式，博弈方1应该一开始就选

择合作方式。为此，Dufwenberg和Kirchsteiger提出了一个“连续互惠原理”，用来处理在连续博弈

中信念如何改变以及如何影响互惠考虑这一问题。
④

事实上，这种连续互惠原理也普遍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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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战争中的双边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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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连续型的囚徒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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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社会中，例如，Akerlof和Yellen就发展出一个公平工资努力模型：企业（博弈方1）首先选择

了以慷慨或者贪婪的工资支付，然后工人（博弈方2）决定高或者低的努力程度；
①

显然，效率工

资理论就表明，企业主往往会选择支付一个高于市场出清的工资，而且工资水平越高，工人的

努力程度往往也越大。

例4：存在外部选择的动态博弈。在图9所示宾默尔命名的Dalek博弈中，第二级真子博弈有

两个纯策略纳什博弈均衡B（F）、E（Ⅰ）和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其支付得益分别为（9，3）、（6，6）

和（18/5，10/5）。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究竟会出现哪种均衡呢？这里分两种情况：有外部选择和没

有外部选择。在没有外部选择的情况下，博弈方Ⅰ的收益结构分别是9、6、18/5和0，博弈方Ⅱ的

收益结构分别是6、3、10/5和0。由于博弈方Ⅱ先行动，它就可以获得6的收益，因为博弈方Ⅱ这

一收益的获得并没有损害反而增进了博弈方Ⅰ的收益（从0到6）。因此，我们可以有相当的把握

相信现实中将会出现均衡Ⅰ，实验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均衡Ⅰ出现的概率达86%。在存在

外部选择的情况下，博弈方Ⅰ的收益结构分别是9、7、6、18/5和0，博弈方Ⅱ的收益结构分别是

6、4、3、10/5和0。此时，由于博弈方Ⅰ先行动，它可以获得7的保留收益。那么，它是否可以获得

更大的利益呢？事实上，它如果想获得9的收益，那么就将行动的主动权交到了博弈方Ⅱ手里；

而上面的分析表明，此后的真子博弈的现实均衡是E（6，6）。因此，我们可以有相当的把握相信

现实中将会出现均衡A，实验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均衡A出现的概率达88%。
②

当然，如果在第二级真子博弈中，博弈方Ⅰ先行动，那么，他就有更高的几率获得收益9；在

存在外部选择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一行动表明博弈方Ⅰ将偏好RL行动，而博弈方Ⅱ根据前

向归纳推理也会预期到如此，从而提高采取l行动的概率。然而即使如此，由于第二级真子博弈

是一个相当于静态博弈的信息不完美动态博弈，因而博弈方Ⅰ的行动也必须考虑博弈方Ⅱ的

可能反应；而对博弈方Ⅱ来说，由于3的收益与6的收益比较起来相差较大，因而它很可能偏好

于r行动。事实上，博弈方Ⅱ会这样思考：你（博弈方Ⅰ）试图追求9的收益却以牺牲我（博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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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宾默尔命名的Dalek博弈实验（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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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kerlof G. & Yellen J. Fairness and un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78：44-49；Akerlof G. & Yellen J. The

Fair-wage effort hypothesis and unemploy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195：255-284.

②这是笔者与英国Exeter大学Dieter教授等共同所做的实验结果。



Ⅱ）的利益为代价，这违背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我当然不能让你轻易如愿，因而宁愿选择

策略r。基于这样的博弈互动，总体上还是出现均衡A和均衡Ⅰ的可能性较大，但均衡B和均衡

F的可能性也会有所提高，这也可以从实验数据中得到证实，见图10所示。

例5：有限选择项的最后通牒博弈。一定数额的初始收益在提议者和回应者之间分配，提议

者有两种可选择分配方案，那么，提议者究竟选择哪种方案能够最大化自身收益呢？显然，这

取决于选择方案的支付和这一方案被回应者接受的概率；因此，提议者究竟选择何种分配方

案 ， 就 与 他 所 面 临 的 两 种 可 选 择 分 配 方 案 的 具 体 情 形 有 关 。 我 们 这 里 以 F a l k 、 F e h r 和

Fischbacher在1999年所做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来进行分析。其方案是：初始可分配收益总额是

10，提议者向回应者提出的分配方案是（8，2），同时，提议者分别面临着其他四种可选择的分配方案：

（5，5）、（2，8）、（8，2）和（10，2），实验的目的就是测试在这四种不同情形下，提议者的分配方案

被回应者接受的概率。实验的结果是，在面临（5，5）、（2，8）、（8，2）和（10，2）这些可替代的分配

方案下，回应者接受提议者（8，2）这一分配方案的概率分别是55.6%、73.3%、82%和91.1%。
①

其

具体结果如图11所示。

那么，如何解释上述实验结果呢？这依然可用“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进行可信的分析，而“为

己利他”行为机理则与泽尔腾提出的等量分配收益界限理论具有相通性。泽尔腾认为，在全体

一致性博弈中，内在对称性要求在所有博弈方中平均分配收益，而非联盟机会收益的明显差异

则确立了博弈方的势力排序，其中，势力最强者能够预期至少可以得到公平份额，因而公平份

额就成了收益预期的上界或下界。
②

就“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而言，它具有双重特征：（1）行为者

试图通过合作而达到共赢，反映在公平对行为结果的影响；（2）行为者的基本目的又是“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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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宾默尔命名的Dalek博弈实验（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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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在势力、资源的差异对收益分配的影响。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

博 弈 实 验 ， 提 议 者 拥 有 先 发 优 势 ， 因 而 他 给 对 方 的 出 价 往 往 只 有 4 0 % – 5 0 % ， 很 少 有 超 过

50%的；而且，独裁者博弈中的独裁者比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提议者拥有更大的权势，因而出价

也相对更低一些。因此，我们可以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对上述实验结果进行解释。

首先，就提议者所面临的两种可选择分配方案是（5，5）和（8，2）而言，提议者可能获得的收

益是5和8；问题是，如果提议者获得8的收益是以回应者接受2的收益为前提的，这种分配结果

对接受者来说显得很不公平，从而就面临着被拒绝的很大可能。正因如此，基于移情的考虑，提

议者获得5的收益是更可能的结果。事实上，正如上述实验所显示的，当提议者选择（8，2）这一

分配方案时，被接受的可能性仅仅是55.6%，其期望收益是4.4，小于直接选择5所获得的收益。

其次，就提议者所面临的两种可选择分配方案是（2，8）和（8，2）而言，提议者必须在两个都

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中进行选择。显然，如果提议者给对方8的收益，那么回应者就会很乐意接

受；相反，如果希望自己获得8的收益就很可能会被回应者拒绝，其关键在于回应者拒绝的概率

有多大。其实，尽管目前存在的两种分配方案都显得很不公平，问题是，哪种不公平情形更容

易为社会所接受？一般地，尽管无论是提议者还是回应者都不愿意仅仅获得2的收益而给予对

方8的收益，但提议者本身具有选择的主动优势；同时，提议者又无法给与回应者更高的份额，

除非是一个把他人利益看得比自身利益更重要的纯粹无私者。考虑到这一点，回应者往往更可

能接受获得2的收益这一现实。事实上，正如上述实验所显示的，此时回应者接受2收益的可能

性是73.3%，比上述情形下的55.6%要高；而且，提议者选择（8，2）分配方案可获得的期望收益是

5.8，要远大于直接选择2所获得的收益。

最后，就另两种情形而言。第三种情形实际上也就是提议者只有一种选择，在这种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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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有限选择项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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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者往往也只有接受；不过，由于分配方案是极不公平的，因而一些热衷于平等的回应者也

会选择拒绝，实证结果的18%拒绝率显然又进一步低于上述两种情形。而就第四种情形而言，

尽管两种分配方案对回应方来说都显得很不公平，但是，提议者在两个都不公平的方案中选择

了较为公平的一个，从而表明了提议者的善意动机；这显示出，提议者努力实施着“为己利他”

行为机理，从而被接受的可能性也最高，91.1%的被接受的实验结果显然也证实了这一点。显

然 ， 这 反 映 出 行 为“ 动 机 ”对 他 人 以 及 最 终 结 局 会 产 生 明 显 的 影 响 ， 这 一 点 也 符 合Andreoni、

Brown和Veaterlund的实验结果。
①

例6：多阶段的议价博弈。我们来看Hoffman、McCabe和Smith所做的图12所示实验。两个实

验 的 子 博 弈 完 美 纳 什 均 衡 都 是 （ 40， 40） ， 因 为 只 要 轮 到 博 弈 方 2行 动 ， 它 选 择 底 下 策 略 后 ，

（40，40）就是简单的占优策略均衡。相反，在实验一中，如果博弈方2选择上面策略，尽管存在

（50，50）更优的对称结果，但博弈方1不会选择（50，50）而结束博弈，而是会迫使博弈方2选择

（60，30）；同样，在实验二中，如果博弈方2选择上面策略，尽管存在（50，50）更优的对称结果，但

博弈方1会直接选择（60，30）而结束博弈，从而造成博弈方2的损失。那么，非合作的（40，40）果

真更具现实性吗？事实上，人的行为不是孤立而抽象的，而是与他人的行为有关，如果采取了

某些不公平的机会主义行为，很有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惩罚。例如，在实验一中，如果博弈方2选

择上面策略，而博弈方1不是选择（50，50）而是迫使博弈方2选择（60，30），但博弈方1行为也很

可能会遭到博弈者2也不选择（60，30）的惩罚，结果反而遭受更大的损失；基于这种考虑，那么

博弈方1更可能会选择合作的（50，50）。即使在实验二中，尽管在博弈方2选择上策略后，（60，

30）是博弈方1的占优策略，而且也没有面临惩罚的风险；但是，如果考虑个体本身的社会性，具

有关注社会公平的情感，那么，博弈方1的行为也会抵抗住选择（60，30）的诱惑，而很可能会让

博弈方2选择（50，50）而结束博弈。这就是“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结果。

事实上，实验结果证实了上述“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在实验一中，当博弈方2行动时，有一

半的人（26人中的13个）选择了上策略，轮到博弈者1行动时，有77%（13人中的10个）选择了

（50，50）而结束博弈；并且，当其中3个博弈方采取迫使博弈方2的行动时，有67%（3人中的2个）

接受了这种要挟而选择了（60，30），但33%（另1人）的博弈方2选择了惩罚博弈方1的行动，最后

博 弈 方 1只 能 接 受 （ 20， 20） 的 结 果 。 而 当 另 一 半 人 博 弈 方2选 择 下 策 略 时 ， 有 92%（ 13人 中 的

12个）的概率实现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40，40），只有一个实验的结果是（15，30）。而且，实验表

明，当博弈方2选择上面策略时，可获得的平均期望支付是44.6；而在博弈方2选择上面策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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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多阶段的议价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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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ndreoni J, Brown P M & Vesterlund L. What makes an allocation fair? Some experimental evidence.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2002，40：1–24.



博弈方1试图不选择（50，50）而迫使博弈方2选择更有利于博弈方1的（60，30）时，结果它的期望

收益只有46.7。同时，以所有人都实现（50，50）这一合作均衡收益为基准，发现所有博弈的平均有

效率达85.5%，而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有效率只有80%，这也显示出从合作动机中可以获得

更高的净收益。实验二也有类似的结果，当然，由于博弈方1的行动相对不受博弈方2的惩罚，因而

博弈方1直接选择（60，30）的概率更高，相应地，博弈方2直接选择底下策略的概率也相对较高。
①

四、  结　语

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经济人是理性而自利的，基于经济人分析框架所推得的逻辑结

果往往不是帕累托优境而是囚徒困境，不是互惠合作而是公地悲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大量的经验事实却表明，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往往能够摆脱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而建立起

互惠合作的社会秩序，大量存在的公共事物的有效治理就揭示了这一点，不断扩展的市场和分

工半径更是明证。同时，越来越多的行为实验结果也表明，受试者往往并不只关注自身的利

益，也会考虑其他受试者的利益诉求，考虑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事实上，无论是最后通牒实验

还是独裁者实验，提议方（独裁者）都会留下接近一半的收益给回应方（或接受者）。那么，现实

世界中的个体行为为何与标准博弈理论存在如此的不一致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处于具体社会

关系中的人类个体不仅具有维护自身存在或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也具有关注群体生存和群

体利益的亲社会性；人类个体不仅关注个人利益的目标，更关注目标实现的有效手段。
②

同时，

人类个体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行为实验中，人们都不会像主流博弈

论所宣称的那样为弄清形式的策略结构而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进而获得均衡策略的行为选

择也就不是基于形式逻辑的运算。例如，子博弈纳什均衡使用了重复多次乃至无限次的后向推

理，但实验表明，绝大多数人的重复推理的步数不超过三级；
③

为此，心理语言学家H.克拉克取

笑说，对三级或更多级重复推理的掌握“只需一杯上好的雪利酒就可以被忘却”。
④

事实上，通过对行为经济学众多发现的契合，我们就可以提炼出更为真实的“为己利他”行

为机理。本文的分析表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对诸多博弈类型的均衡结果可以做出更好的解

释和预测：不仅可以有效解释大量存在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合作现象，而且有助于促进社会合作

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也与博弈思维的基本要求更为适应，因为博弈论根

本上就是研究互动行为的学问，尤其是研究现实生活中人类互动以及在互动中实现收益最大

化的机制。阿克洛夫就指出，“社会互动理论要解释为什么社会决策——诸如教育需求、歧视行

为、结婚、离婚和生育子女的决策以及是否犯罪的决定——并不主要是基于个人考虑的简单选

择。在社会决策和被微观经济学理论概括为在超市中可获得的水果之间进行选择的那种传统

经济决策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将社会性因素纳入理性选择分析之中所产生的行为结果更接

近于社会学家的直觉而不是经济学家的知觉”。
⑤

当然，相对于主流博弈论的理性经济人思维而

言，“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更加适用于对非零和博弈的分析，因为非零和博弈为博弈参与者提供

了合作的空间。而且，由于人类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互动行为都是非零和博弈的，都存在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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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空间，因而这就为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分析现实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①

事实上，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都表明，受试者在实验中往往会关注其他人的收益，会关

注所有各方的收益之公平问题。例如，当受试者可以选择他们想参与的博弈时，进行合作的概

率往往比参与指定类型博弈情形时更高。
②

显然，这都反映出真实世界的人类行为与经济人假

说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甚至一些行为实验中的受试者受到博弈理论的专门训练，实验结果依

旧无法支持主流博弈论专家的预测。
③

相反，这些实验结果却似乎很好地印证了“为己利他”行

为机理的分析。例如，大量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就表明，提议者的出价大多在40%–50%之间，

而低于20%的出价几乎很少被回应者所接受；同样，大量的独裁者博弈实验也表明，独裁者一

般都不会全部占有可分配金额，而是会留下20%以上的份额给接受者。而且，如果对提议方的

选项进行限制，那么，受试者一般都会选择更为公平的结果，正如双向独裁者博弈中的分配就

比单向独裁者博弈中更加公平，这也已经为大量的实验所证实。例如，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Kahneman和Thaler等人早期所做的独裁者博弈实验中，在面临（18，2）和（10，10）两个可选择分

配方案时，76%的提议者都选择更公平的分配方案。
④

显然，这些行为实验为以“为己利他”行为

机理来重构博弈理论提供了事实基础。同时，“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源于对一系列引入现实因

素的行为实验结果的契合和提炼，而不是固守刻意打造与经济人假设相一致环境要求的“双

盲”程序，因而本文的研究不仅是对博弈理论以及经济学理论的推进，也是对杜宁华批判的有

力回应。

Behavior Mechanism of Social Coordination and Relevant
Experimental Evidence: A Response to Mr. Du Ninghua’s

Critique

Zhu Fuqiang
( Lingnan College，SunYat-sen University，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China )

Summary:  Economic theories usually cannot be confirmed or falsified by empirical or

experimental  data  with obvious  locality.  Accordingly，the criterion of  evaluating economic

theories does not rely on predictive ability but on explanatory ability.  Furthermore，internal

validity embodies the explanatory ability of a theory，and reflects the behavioral logic in the real

world. In order to get the behavioral logic in the real world，the situation design of economic

experiments needs to introduce real factors gradually instead of focusing on the same factor at

every time as well as setting the factors irrelevant to the reality. At the same time，it needs to use

extraction and abduction methods as well as corresponding consilience thinking in order to 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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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the real behavioral mechanism from isolated experimental conclusions and discoveries. Based

on this thinking，on the one hand，it needs to make consilience between instinct and pro-sociality

embedded in humanity；on the other hand，it needs to mak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basic

purpose of  human action and corresponding socialized methods.  Thus，it  can draw out the

behavioral mechanism concerning “for oneself by benefiting others” from the daily life and

behavioral experiments which is more close to the reality than economic man：achieving his own

goals by the “altruism” cooperative means. According to this paper，the behavioral mechanism

concerning “for oneself by benefiting others” can make a consistent explanation and prediction

for the equilibrium results of basic game types：it not only effectively explains the widespread

phenomena of social cooperation at different levels，but also helps to guide individual interaction

to social cooperation. Thus，the behavioral mechanism concerning “for oneself by benefiting

others” is also the basic behavioral mechanism of social coordin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behavioral mechanism concerning “for oneself by benefiting others” can be tested and confirmed

by a large number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experiments：the subjects tend to care for others’

income as well as the fairness of income-distribution in experiments. As a result，the outcomes of

cooperative equilibrium can be well predicted by this behavioral mechanism. Therefore，the

behavioral mechanism concerning “for oneself by benefiting others” provides a better game

thinking than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it not only help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ve behaviors in the real world，but also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maximizing revenues in

real behavioral interaction. Accordingly，it provides a basis of more reasonable behavioral logic for

game theory，especially  for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And then，the  behavioral  mechanism

concerning “for oneself by benefiting others” can explain not only the behaviors and phenomena

that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can  explain，but  also  the  behaviors  and  phenomena  that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cannot  explain.  Accordingly，it  provides  a  solid  micro-analysis

framework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 Finally，the behavioral mechanism concerning “for oneself

by benefiting others” comes from the consilience and extraction forms a series of experimental

results，and some real factors are drawn into these experiment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but these

experiments do not stick to the mainstream “double-blind” program. Therefore，this paper not

only makes a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 theories，but also gives a

response to Mr. Du Ninghua’s critique.
Key words: for oneself by benefiting others; game theory; social cooperation; experimental

economics; behavior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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